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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通

知
渝府办发〔2017〕6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6 部门《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

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》（工信部联产业〔2017〕30 号，

已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全文公布）有关要求，全面推进我市落后

产能退出工作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高度重视落后产能退出工作

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落实去产能

任务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，

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坚持市场化、

法制化手段，综合利用环保、能耗、质量、安全等手段，对达不到

标准和生产不合格或淘汰类产能，依法依规有序关停退出。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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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习

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重要指示精神，利用综合标准，依法依规

抓好我市落后产能退出工作，推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压实工作责任，建立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机制

以煤炭、钢铁、水泥、电解铝、平板玻璃等行业为重点，通过

完善综合标准体系，严格常态化执法和强制性标准实施，落实部门

联动和地方责任，多标准、多部门、多渠道协调推进，建立市场化、

法制化、常态化的工作推进机制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落后产能退出工

作，市属国有控股集团公司负责所属企业的落后产能退出工作。市、

区县（自治县）能耗、环保、质量、安全监管等部门和单位要履行

执法监管责任，严格执行能耗、环保、质量、安全等法律法规，对

达不到相关要求，且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仍未达标的企业，情节严重

的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关停退出。有关企业要切实承担起

落后产能退出的主体责任，履行社会责任，积极主动淘汰落后产能。

三、落实政策措施，强化监督检查

认真落实落后产能退出的资金和技术扶持、差别化能源和资源

价格、差别化信贷、职工安置、土地、执法监管、惩戒约束等政策

措施，形成促进落后产能退出的政策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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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经济信息委、重庆煤监局等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、掌握落后

产能退出工作进展情况，会同市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监督检查，严格

落后产能退出，坚决杜绝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现象，对责任不

落实、工作不力的，要严肃追究责任。

四、抓好组织实施，确保取得实效

发挥重庆市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领导小组作用，加强组

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强化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市经济信

息委、重庆煤监局要履行好牵头职责，强化综合协调，把握时间节

点，统筹推进工作。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强化执法监

督，完善配套政策，主动开展工作。

抓好工作落实。每年 3 月底前，市经济信息委、重庆煤监局牵

头，会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环保局、市质监局、市安监局等部门，

以煤炭、钢铁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电解铝等行业为重点，研究制订

年度工作方案，明确年度重点任务、时间节点、工作措施和责任部

门，报市政府同意后实施。

每年 12 月底前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环保局、市安监局、市质监

局、重庆煤监局等部门要将当年重点行业依法关闭退出的企业、设

备、产能情况和执法监管等相关情况函报市经济信息委，计入当年

落后产能退出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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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年 1 月底前，市经济信息委、重庆煤监局在报经市政府同意

后，将上年度落后产能退出情况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能源局，

并抄送国务院有关部门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7 年 5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